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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院張委員嘉郡，針對近日連環爆發食品安全問題，民眾食品

安全消費問題顯失保障。爰此，本席建請行政院及相關單位，

對於食品管理檢驗機制應立即改善，除進行法規修正等行政措

施外，亦應參考藥物救濟基金之設置，儘速建立食品安全補償

基金，法制化落實基金經費來源及可申請救濟補償之要件，以

建立食品安全之後端照護機制，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從塑化劑、毒澱粉、毒餐盒、麵包摻入人工香精、到近日問題叢生之食用油品問題，政府

主管機關雖於日前要求所有食品製造、分裝及進口業者切結保證產製、販售的產品標示與

內容相符，未完成切結者，將列為強力稽查對象，面臨第一時間查廠，但卻仍爆出簽具切

結廠商以劣油混充問題，政府把關機制顯失效果，民眾食品安全籠罩黑心風暴。 

二、政府稽查管理機制仍待改善及強化，而食品安全補償基金的設立，更是政府現在除了查驗

、懲處、賠償外，更要立刻著手進行的首要任務，由政府負責管理運作，建立完備的受害

賠償機制。 

三、現行對於消費者賠償救濟相關者有藥物救濟基金，食品安全補償基金應以消費者權益保障

為宗旨研擬建置，使食品安全保護能從檢驗、稽查、管理、乃至回饋，各個環節串連成鏈

，完備政府把關及照護職責，爰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五）本院張委員嘉郡，針對近日食用油品問題，政府主管機關雖於

日前提出業者自主之「切結措施」，但卻仍爆出簽具切結廠商

以劣油混充問題，甚至為具有食品認證標章之廠商，政府立意

良善之措施顯遭不當使用。爰此，本席建請行政院及相關單位

，繼續實施食品管理稽查措施外，食品安全檢驗之「切結措施

」及認證標章機制，皆需立即進行通盤檢討，並對惡意欺騙廠

商提出懲處方案，且提供民眾諮詢管道，即時公告相關資訊，

以落實政府捍衛食安之決心，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從塑化劑、毒澱粉、毒餐盒、麵包摻入人工香精、到近日問題叢生之食用油品問題，政府

雖即提出「切結措施」，要求所有食品製造、分裝及進口業者切結保證產製、販售的產品

標示與內容相符，未完成切結者，將列為強力稽查對象，並面臨第一時間查廠，但仍有不

良廠商企圖以自主切結方式，矇騙稽查機關及消費民眾。 

二、GMP 優良製造規範標誌及 CAS 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皆為政府努力推行多年之食品認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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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係由各廠商自主性參與認證，然近日爆發的食安問題，曾獲認證之廠商赫然在列，政

府為民眾把關食品安全之用心顯遭不良廠商變相利用，食品安全檢驗之「切結措施」及認

證標章機制，需立即進行通盤檢討，爰此，本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十六）本院葉委員津鈴，台灣塑膠玩具依商品標示法第 9 條規定，商

品應標示其「主要成分或材料」，其目的就是為了讓消費者清

楚了解購買的產品成分為何，但目前市面上玩具所標示的主要

成分大多只標示「塑膠」，如此籠統的材料類別。經濟部要嚴

謹地落實商品標示法，要求廠商對於商品成分及材料標示應要

詳細清楚，保障民眾知的權利，為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台灣塑膠玩具依商品標示法第 9 條規定，商品應標示其「主要成分或材料」，其目的是為

了讓消費者清楚了解購買的產品成分為何，但目前市面上玩具所標示的主要成分大多只標

示「塑膠」，這麼籠統的材料類別，既無法達到立法之目的，亦造成業者有漏洞可鑽。 

二、近來黃色小鴨展覽帶起小鴨周邊商品熱賣，但將玩具送驗，卻發現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

含量高達 26.9%，是標準值 0.1%的 269 倍。而標檢局隨後跟進抽驗的 12 款玩具裡，也有一

半不合格。而買到這些不合格的玩具，就很有可能暴露於鄰苯二甲酸酯類或其他種類的塑

化劑，對發育中的小孩無疑是一大風險。 

三、要有效避免民眾暴露於塑毒風險，不能光靠標檢局訂定的標準，至少要讓民眾知道玩具材

質，選擇要買或不買，建請經濟部嚴謹地落實商品標示法，要求廠商對於商品成分及材料

標示應要詳細清楚。 

（十七）本院葉委員津鈴，新北市以 BOT 方式興建 3 處社會住宅，卻僅

有 2 成約 300 多戶的住戶有租金 8 折優惠補助，其餘 8 成建商

得以依市場行情自行訂定租金，實際受惠的民眾有限，並無法

達到內政部當初推行社會住宅政策之目的，為此，特向行政院

提出質詢。 
 

說明： 

一、「成家立業」應當是人民所該享有的基本權利，但是，在現今卻成為一種可以想像，卻是

達不到的夢想，社會住宅不僅是為少數弱勢族群所興建的公共住宅，更是為了照顧社會中

最弱勢的族群，這其中包含了現代的年輕人。內政部推行社會住宅是為協助部分無法透過

租金補貼在市場上租到合適住宅之弱勢者，解決其居住問題。 


